附件
[bookmark: _GoBack]关于逾期不接受处理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告知公告
倪金才：
你名下的苏DF0900* (车辆识别代号：LC0C74C46R0130110)比亚迪牌的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的12起交通违法行为在三十日内未申请延期处理、未接受处理，现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公告如下：
一、2025年09月28日18时54分在溧阳永定路清泓路路口 有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违法行为（代码1039B），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十八项， 应当处以50元罚款。
二、2025年09月15日13时43分在罗湾路清泓路路口 北  有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在红灯、红色叉形灯或者箭头灯禁行时机动车继续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62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三、2025年07月06日07时43分在古县茶亭街勤业路路口有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在红灯、红色叉形灯或者箭头灯禁行时机动车继续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62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四、2025年06月28日09时38分在S265扬溧高速路口有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在红灯、红色叉形灯或者箭头灯禁行时机动车继续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62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五、2025年06月07日13时45分在239省道长桥路路口有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在红灯、红色叉形灯或者箭头灯禁行时机动车继续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62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六、2025年05月27日05时33分在104国道高速溧阳西路口有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在红灯、红色叉形灯或者箭头灯禁行时机动车继续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62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七、2025年03月21日15时18分在104国道高速溧阳西路口有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在红灯、红色叉形灯或者箭头灯禁行时机动车继续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62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八、2025年03月08日22时55分在清泓路建设西路路口有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在红灯、红色叉形灯或者箭头灯禁行时机动车继续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62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九、2024年11月28日14时45分在G235排驾路口有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在红灯、红色叉形灯或者箭头灯禁行时机动车继续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62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十、2024年11月06日07时27分在永定路清泓路路口北有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在红灯、红色叉形灯或者箭头灯禁行时机动车继续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62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十一、2024年10月13日09时10分在长虹路水西门大街路口有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违法行为（代码1039B），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十八项， 应当处以50元罚款。
十二、2024年06月14日14时30分在(卡口)104国道焦尾琴大道路口 东1有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违法行为（代码1120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二项，应当处以50元罚款。


（依据违法记录情况，从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调取相应数据并填写相应信息）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机动(侦查)大队
                              2025年11月13日

